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北京地区代表
理事候选人产生工作实施方案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中注协七代会）将于2023年11月举行，为做好北京地区代表、理事候选人产生工作，我会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推选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七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的通知》（会协〔2023〕44号，以下简称《通知》）要求，结合北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领导机构

中注协七代会将总结六代会以来的工作，规划和部署行业的未来发展，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机构，是推进新时代中国注册会计师事业发展的一次重要会议。做好大会代表、理事候选人的产生工作，是开好这次大会的重要前提。为此，北京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北京注协）成立推选代表、理事候选人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工作小组），负责中注协七代会北京地区代表、理事候选人产生工作的实施，对代表、理事候选人资格进行审核。
组成人员：

组  长：李玉国    北京注协会长
副组长：张  梅    北京注协秘书长

冯  静    “两师”行业纪委书记
组  员：王绍捷    北京注协副秘书长
李  静    北京注协副秘书长

黄  杰    北京注协秘书长助理
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在北京注协秘书处综合管理部，承担工作小组交办的任务。办公室主任由综合管理部负责人兼任。办公室成员由综合管理部、会员服务部、监管部有关工作人员组成。
行业纪委全程负责代表、理事候选人产生工作的监督。
二、代表、理事候选人产生工作原则
代表、理事候选人产生工作应坚持公开、公平、公正、规范、有序的原则。应当结合北京地区会计师事务所的发展规模和具体情况，充分考虑不同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体现代表、理事候选人的广泛性。
三、代表、理事候选人名额分配
中注协分配给北京注协的大会代表名额为22名，理事候选人名额为14名。
（一）代表
中注协分配给北京注协执业会员代表名额18名。
中注协第六届理事会副会长1名。
主管北京注协的市财政局领导、北京注协会长和秘书长各1名，共3名。
（二）理事候选人
中注协分配给北京注协执业会员理事候选人名额12名，理事候选人从北京注协所推选的执业会员代表中产生。
北京注协会长和秘书长各1名，共2名。
四、申报推选代表、理事候选人的方式
由各会计师事务所本着自愿原则推荐本所符合条件的代表和理事候选人（为同一人），每所限报1人。
代表、理事候选人条件见《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推选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七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的通知》。
五、工作程序
（一）准备阶段

9月7日前，拟定《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北京地区代表、理事候选人产生工作实施方案》，以通讯会议方式征求理事意见。
（二）申报阶段

9月12日在北京注协网站发布推选通知。
9月12日至9月20日进行申报。申报人需同时向北京注协秘书处报送扫描版和word版《推荐表》，两项齐备为有效申报。
（三）资格审核阶段
9月21日，进行申报人资格审核工作。

（四）产生阶段

9月下旬，召开北京注协理事会会议，选举产生代表、理事候选人。会议由工作小组组长李玉国主持，计票人由北京注协秘书处工作人员担任，监票人由监事担任。
1.代表的产生
推选代表实行差额选举（申报人数通常会超过应选代表名额），会议表决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按得票数由高至低，以得票多者当选。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代表时，应当就得票数相等的申报人再次投票，以得票多者当选，依次类推。
选票中代表候选人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
2.理事候选人的产生
推选理事候选人从当选执业会员代表中差额选举产生，会议表决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按得票数由高至低，以得票多者当选。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理事候选人时，应当就得票数相等的候选人再次投票，以得票多者当选，依次类推。
选票中理事候选人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

10月上旬，对当选的代表、理事候选人在北京注协网站公示。

10月15日前，在征求行业党委意见后，将代表、理事候选人上报中注协。

六、代表、理事候选人产生工作中，本实施方案未尽事宜，由工作小组研究作出决定。

七、本实施方案自理事会通过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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